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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宗旨  

臺北基督學院致力追求卓越之教學與研究，秉持誠實、負責、公正等聖經原則，從事負責任

之研究行為並避免研究不當行為，以建立良好的學術信用，維護本校校譽。 

 

二、 適用對象  

本規範之適用對象為本校下列人員（以下合稱「研究人員」）：  

(一) 編制內專任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  

(二) 約聘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  

(三) 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  

(四) 計畫研究人員（包括但不限於計畫主持人、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助理、研究行政人員與兼任

助理）。  

(五) 本校學生。  

(六) 與本校進行學術研究，簽署約定者。  

 

三、 負責任之研究行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RCR）  

本規範對負責任之研究行為的定義如下：  

(一) 負責任之研究行為涵蓋所有與研究相關之層面，包含研究者申請研究計畫、執行研究步驟、

發表研究成果等。  

(二) 研究人員應秉持嚴謹、誠實、公正、精確及客觀的原則實踐於研究活動，並應尊重及善待研

究中之人類受試者及實驗動物。  

(三)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應據實揭露所有潛在可能損及其計畫或審查可信性之相關資訊，以

落實利益迴避的原則。  

(四) 研究人員亦有義務妥善保存其研究紀錄，並謹慎管理研究成果之著作權與擁有權之歸屬，以

確保研究資料及成果於再次利用時之正確性與正當性。  

(五) 研究人員應依教育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並參照「科技部對研

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和「科技部對學術倫理的聲明」之基本要求及政府機關規範，遵守研究相

關之法令與倫理行為準則。  

 

四、 不當研究行為（Research Misconduct）  

本規範對不當研究行為之定義如下：本校嚴禁一切不當研究行為，包括造假、變造、抄襲、由他

人代寫、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或未適當引註、以翻譯代替論著並未適當註明、教師資格審查登載

不實、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不當作者列名及其他違反學術研究倫理行為等。  

違反前項規定者，將依本校人員違反學術研究倫理案件處理流程，進行案件調查、審議及懲處作

業。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案件審議辦法另訂之。  



 

五、 學術研究倫理事件之檢舉與舉發  

(一) 一旦發現涉嫌偽造、篡改、剽竊或其他違反學術研究倫理的情事，個人或各單位以電子信箱、

書函或親自向本校研發處書面檢舉。  

(二) 個人檢舉應具真實姓名及聯絡方式，並具體指陳對象、內容及檢附證據資料，經查證確為其

所檢舉者，即進入處理程序；檢舉人提供之身分資料有不實情事者，以未具名檢舉論。若檢舉人

未具名惟具體指陳對象、違反內容明確且充分舉證者，得比照具名檢舉程序辦理。  

(三) 本校各單位若發現學術研究倫理事件，可依職權向研發處舉發。  

(四) 若不確定疑似研究不當行為是否構成學術與倫理事件，亦可向本校研發處諮詢。  

(五) 針對所有檢舉與諮詢案件，本校將對檢舉人善盡保密與保護之責。  

 

六、 教育與培訓  

本校教師、研究人員、學生均應修習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並取得修課證書。本校亦鼓勵校內

研究人員主動參與相關研習，以精進學術研究倫理方面之知能，並傳承予新進的研究人員及學生。

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訓練相關實施辦法另訂之。  

 

七、 本規範未盡事宜，依教育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科技部訂定

之學術倫理規範或政府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規範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